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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平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园区加强自然灾
害防范工作方案

为了增强化工园区对突发性自然灾害的整体抗御能力，

及时做好救灾工作，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宪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防震减灾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《国家突发公共事

件总体应急预案》及国家有关救灾工作政策、方针，结合化

工园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成立自然灾害防范工作指挥部

总 指 挥：张晋荣 党工委书记、管委会主任、副市长

副总指挥：高志金 党工委副书记、管委会常务副主任

张高中 管委会副主任

宋彦龙 管委会副主任

成 员：张学飞 综合办公室（党工委办公室）主任

武志清 财政管理运营部部长

刘宝林 创新发展与投资合作部部长

董晓飞 建设管理部部长

刘小勇 行政审批局局长



邸高升 安全生产监督与综合执法局局长

赵保泽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（主持工作）

二、工作职责

1、总指挥:全面负责协调、指挥开展自然灾害防范工作;

2、副总指挥:负责人员的组织、监管、方案的制定验收

工作;

3、成员:在组长、副组长的领导下，按各自的职责范围，

负责具体实施工作。

当自然灾害发生，情况紧急时，指挥部要视险情的进一

步发展和上级有关部门的指令，决定是否启动应急预案;根

据上级有关部门的指示和要求，部署园区开展救灾应急工

作，贯彻执行上级救灾指挥部有关救灾指令;承担园区自然

灾害救助综合协调工作，组织、指导园区各部门各企业开展

救灾救济工作;对出现的各种险情,研究、制定出具体应急措

施,监督、指导、落实救灾救济的有关工作;统一申请、组织、

调配、管理、分配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;组织人员全力投入

救灾救济工作。

三、存在自然灾害现象及灾情

自然灾害:指给人类生存带来危害或损害人类生活环境

的自然现象，包括洪涝、干旱、台风、冰雹、雨雪、沙尘暴

等气象灾害;地震、山体崩塌滑坡、泥石流等地质灾害;森林

草原火灾和重大生物灾害等自然灾害。

灾情:指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情况，包括人员伤亡和财

产损失等。



四、目标任务

按照深入贯彻落实“以人为本、综合治理、预防为主”

的要求，严格落实监督和管理职责，切实做好各类自然灾害

的预防、排查、应急救援、物资保障等相关工作。

五、重点排查对象和内容

以存在火灾、水灾、地震灾害，山体崩塌、滑坡、泥石

流等危险,作为重点排查对象。

排查内容:

1、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制及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、

安全管理人员、各职能机构、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及

落实情况；

2、防汛预案和防汛措施的落实情况；

3、应急管理情况:企业应急管理体制和机制建设是否到

位，防范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和其他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是

否齐全，应急指施和救援力量是否满足快速响应和紧急处置

的需要。建立专(兼)职应急救援队伍或与相关应急教援队伍

签订协议情况;应急救援物资、设备配备及维护情况;应急救

援预案制定及演练情况；

4、防灾机电设备是否正常运行；

5、安全检测、水雨情测报和通讯预警设施的建设与完

善情况；

6、园区道路是否满足抢险车辆通行要求，抢险队伍和

抢险物资储备等；

7、日常巡视检查和管理人员培训等各项措施落实情况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

1、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各部门要加强领导，成立排

查领导小组，严格落实山体滑坡、水害等各类灾害的排查工

作;坚决杜绝走过场、敷衍塘塞、形式主义等现象；

2、突出重点、强化落实。要加强重点区域、重点工程、

重点环节的监督检查，务求实效，确保隐患排查工作的落实;

要针对排查中发现的隐患进行类比排查，对重大隐患要根据

情况及时采取有效办法加以防范，可分别采取警示警告、加

固、防护、拆除、封闭等措施，并及时整改。一时难以整改

的，要制定应急措施；

3、进行灾害预防培训，加强对自然灾害的了解，提升

应急处置能力，加强各类应急预案的培训，按规定定期进行

演练。

原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2023 年 8 月 7 日

抄送：忻州市纪委监委驻市商务局纪检监察组

原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2023 年 8 月 7 日


